附件4
2025年鼓励培育限上商贸企业奖励资金申报指南

1、范围
本指南规定了2025年鼓励培育限上商贸企业奖励资金办理主体、设定依据、申报条件或标准、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、办理程序、要求、联系信息。

本指南适用于2025年鼓励培育限上商贸企业奖励资金的申报。   

2、主体
永定区商务局、永定区财政局

3、设定依据
《龙岩市商务局 龙岩市财政局关于做好2025年度龙岩市商务发展八条措施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岩商务综财〔2025〕7号）。

4、申报条件

鼓励培育限上商贸企业。对龙岩市内登记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合法经营、依法纳税，内部财务会计制度健全，按规定报送财务会计报告、统计报表等相关资料，且纳入国家统计局联网直报，符合《龙岩市商务局 龙岩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龙岩市商务发展八条措施的通知》（岩商务规〔2024〕4号）文件条款的批发、零售、住宿、餐饮企业，2025年度（统计年度）新增且社零增速达到20%以上（含）的“下转上”的商贸企业，给予每家不超过0.5万元一次性奖励；对新开业纳统的商贸企业给予每家不超过0.7万元一次性奖励。“2025年度（统计年度）”对象是指2025年首次在统计联网平台报数的“下转上”企业和新开业纳统企业，包括2024年年底申报入库的和2025年月度新增入库的企业。
5、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

无。

6、办理程序

    受理—决定
7、申报材料
7.1 2025年度培育限上商贸企业资金申报表（附件4-1）。

7.2 申报企业营业执照（数据共享营业执照，若无法获取请提交原件核验）；

7.3 2025年度的统计联网直报平台经营情况的截屏资料；

7.4 申报企业相关情况承诺书（附件4-2）；

注:企业申报材料按以上顺序要求并于左侧装订成册，一式四份于2026年1月21日前报送至区政务服务中心二楼惠企窗口。提供复印件的，还应提交原件并在复印件上签注“系原件复印”字样并盖公章，原件经惠企窗口核对后退还。
8、承诺时限

法定时限：8个工作日

承诺时限：4个工作日
9、收费标准

无。

10、联系信息
10.1  龙岩市永定区商务局服务业发展股业务咨询电话：0597-5833858
惠企窗口电话：0597-3151992
10.2 投诉电话：0597-5938380、0597-12345
10.3 “e龙岩”网址：http://www.longyan.cn
10.4 惠企窗口地址：永定区政务服务中心二楼惠企窗口

附件4-1

2025年度培育限上商贸企业资金申报

封   面
申请单位名称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奖   励    类    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      系    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    系   电   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报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2025年度培育限上商贸企业资金申报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、%

	   企业名称
	

	地    址
	
	企业性质
	

	法人代表
	
	联系电话
	

	财务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
	

	营业执照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
	
	登记时间
	

	
	
	限额以上企业确认年度
	       

	主要财务指标

	项    目
	 上年度（20   年）
	  奖励年度（20   年）
	增长（%）
	类型（批发、零售、住宿、餐饮）

	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
	
	
	
	

	申报项目

内容

（企业填写）
	

	  开户银行
	
	帐   号
	

	申请奖励

金额
	
	县级核查奖励金额
	

	县级

窗口

受理

意见
	初审意见：
 经办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县级

商务

部门

审查

意见


	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经办人（签字）：

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县级

财政

部门

审查

意见
	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经办人（签字）：

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附件4-2
申报企业相关情况承诺书

1.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

本公司对所填报的各项内容和递交的申请材料的有效性、合法性、合理性及真实性作出保证，所有复印件均与原件完全相同，如有虚构、失实、欺诈等情况，愿意承担由此引致的全部责任和后果。

2.近三年未发生事故和无重大安全隐患承诺
本公司高度重视安全、环保、质量等有关工作，严格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强制性标准的要求，扎实履行企业主体责任，特此承诺：三年来本公司未发生食品安全、生产安全等事故，无重大安全隐患，且愿意承担由此引致的全部责任和后果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不存在涉黑涉恶问题和失信行为承诺

本公司秉承合法、诚信经营理念，特此承诺不存在涉黑涉恶问题和失信行为，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福建）上无不良信用记录。

特此承诺。

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申请单位印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（如由授权代表签字的，须提交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）
